
 1 

关于2023-2024学年春季学期口语辅导训练的说明 

各位同学： 

你们好！关于2023-2024学年春季学期口语辅导训练的

事宜现作如下说明： 

1.每位同学在选定一门大学外语（拓展类课程）的上课

时间后，还需在自己学院或拔尖班对应的另一时段选择口语

辅导训练时间（例：如果在周二1-2节选定了一门拓展课，则

需在周五9-10节这个时间，选择两次的口语辅导训练，反之

亦然并以此类推）。  

2.每位同学须在春季学期第3-15周内至少参加两次不

同话题的口语辅导训练，记入平时考核。 

3.各位同学可通过“国际传播与国际胜任力语言中心”

微信服务号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号”）进行口语辅导训练的预

约，预约时间安排如下： 

预约阶段 预约时间 预约方式 查看结果时间 

第一阶段 
12 月 25 日（周一）12:30- 

12 月 28 日（周四）24:00 

不分预约时间先后 

按规则筛选 
12 月 29 日中午 

第二阶段 
12 月 30 日（周六）12:30- 

1 月 5 日（周五）17:00 
时间优先 即约即得 

第三阶段 
2 月 19 日（周一）15:00- 

3 月 8 日（周五）17:00 
时间优先 即约即得 

4.病假或事假调整口语辅导训练的规则： 

（1）有特殊情况需调整口语辅导训练时间的，可在口语

辅导训练开始 24 小时之前在服务号中更改预约（见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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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说明）。每学期可变更预约 3 次。 

（2）已预约的口语辅导训练时间开始前 24 小时之内，

不可再更改预约，有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参加，请在服务号中

走请假流程（见附件 1 操作说明），并在口语辅导训练结束

后 72 小时之内上传《中国人民大学全日制中国学生请假申

请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如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传附件 2的请

假申请审批表，将以缺勤记录。每学期可请假 2 次。 

5.请各位同学按时参加口语辅导训练，课前老师将逐一

对参加训练的同学进行签到，请同学确认该次训练在服务号

中显示为“已完成”。如老师忘记标记签到，请第一时间提醒

老师，否则系统会自动记录缺勤。 

 

 

 

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研室 

2023 年 1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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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口语辅导训练操作说明-学生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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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使 用 电 脑 打 开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英 语 能 力 标 准 网 地 址 ：

http://sope.ruc.edu.cn/(

2.点击“口语辅导预约”跳转微人大平台登录 

 

3.点击“微信绑定”，弹出二维码使用手机微信扫码绑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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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查看绑定状态显示为“已绑定”，即为绑定成功。 

 

5.绑定成功后，等待 5-10 分钟后查看“微信公众号”底部菜单

是否已变更为：“口语辅导”、“实践辅导”和“我的预约”。 

)"*+(

从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点击“口语辅导”进入预约页面，只有参

与当前学期预约的学生可以看到对应可预约的时间，每学期预约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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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轮。查看本学期每轮预约的起止时间、可预约次数、预约说明等信

息，可点击“选择周次”切换查看不同周次的预约时间，选择适合自

己时间的辅导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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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轮：不分预约时间先后按规则筛选，按可预约次数进行选择，

每个辅导时间的辅导人数（已约）不受辅导人数（总数）的限制，第

一轮预约截止后系统将按规则筛选，确定最终预约成功的学生。预约

失败的学生可在第二轮再次进行预约。 

第二轮：时间优先即约即得，第一轮未选满可预约次数的同学可

再次进行预约，辅导人数（总数）已满的时间不可选，仅可预约未满

的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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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请务必在每轮预约时间截止前进行预约，同一辅导内容不能

重复预约。 

!"#$ 

学生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已预约的辅导，在辅导开始时间 24 小

时前在“我的预约-口语预约”可申请变更，变更时将只能预约当前

时间之后辅导人数（总数）未满的时间，且不能预约与本人已预约或

已完成的辅导内容重复的辅导。每学期可变更预约 3 次，无需审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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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预约的辅导开始前 24 小时之内，不可再变更预约，学生因特

殊情况未能变更预约的需进行请假，在“我的预约-口语预约”可申

请请假，并在辅导结束后 72 小时之内上传《中国人民大学全日制中

国学生请假申请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以及相关证明文件/照片，上传后

可补约一次辅导。如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传相关材料，将以缺勤记录。

每学期可请假 2 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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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未按时参加辅导，辅导结束后 72 小时内没有请假或已请假

但未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的，将以缺勤记录。 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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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按预约的辅导时间准时参加辅导，由辅导教师在后台确认签

到，签到后学生“我的预约-口语预约”里该辅导将变为“已完成”状

态。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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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中国人民大学全日制中国学生请假申请审批表 

 

学生处 研究生院 教务处  2021年 2月制表                共 2页，请正反面打印在同一张 A4纸上 

姓    名  学    号  

学    院  专    业  

班    级  手机号码  

请

假

类

型 

延期返校 

预计返校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目前居住地（境内填写省份、地级行政区，境外填写国家（地区）、城市，下同）： 
 

教学活动 

请假 

请假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请假课程信息（须列明课程名称、任课教师、上课时间、上课教室等，可附表） 
 

 

 

 

 

【以下内容仅校内住宿学生需要离京或校外过夜时填写】 

当日离京返京，目的地为： 

离校 2日（即校外过夜）及以上，居住地为： 

非教学活

动离校请假 

请假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 

当日离京返京，目的地为： 

离校 2日（即校外过夜）及以上，居住地为： 

请假原因 

请假原因类别：因病    因事   【须附详细证明材料、情况说明等】 

请假原因简述： 
 
 
 

申请人确认 

本人确认所填信息属实，申请办理请假手续，将按期（返校）销假。 

本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研究生导师意见 
（仅已明确导师的研究生申请时填写） 

班主任意见 专职辅导员意见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签字：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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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处 研究生院 教务处  2021年 2月制表                共 2页，请正反面打印在同一张 A4纸上 

※ 请假申请审批须知 ※ 

1.延期返校申请审批流程 
选择校内住宿的学生，在每学期开学时，因购票困难、身心健康问题等特殊情况，可以申请延期返校，审批后可由学院（书

院）代注册。申请延期 5 个工作日（含）以内的，由研究生导师、班主任、专职辅导员审批；超过 5 日的，还须主管学生工作

的院领导审批。本表原件交至学院（书院）学工部门留存。返校后，学生本人须及时到学院（书院）学工部门销假。 

2.教学活动请假申请审批流程 

（1）学生因病或因事不能参加教学活动时，须事先提出书面请假并获得批准，否则按旷课处理。 

（2）请病假 3 日（含）以内的，由研究生导师、班主任和专职辅导员审批；超过 3 日的，还须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审

批。审批表须交至学院（书院）教务部门审核后加盖公章。 

（3）一般不得请事假；确有特殊情况的，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请事假 1 日（含）以内的，由研究生导师、班主任和专

职辅导员审批；1 日以上、1 周（含）以内的，还须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审批。审批表须到学院（书院）教务部门审核后加

盖公章。请假 1 周以上的，学院（书院）审批后，还需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批。 

（4）请假手续办理完毕后，学院（书院）教务部门留存本表原件或复印件；学生向学院（书院）学工部门提交本表复印

件备案，向任课教师提交本表复印件请假。返校或恢复上课（参加教学活动）后，学生本人须及时到学院（书院）的教务部门、

学工部门销假。 

3.非教学活动离校请假申请审批流程 

除学校规定的节假日外，校内住宿学生确有特殊情况需要离校且不涉及缺席教学活动的，离京或离校 2 日（即校外过夜）

及以上的，须办理请假手续。请假 5 个工作日（含）以内的，由研究生导师、班主任、专职辅导员审批；超过 5 日的，还须主

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审批。本表原件交至学院（书院）学工部门留存。返校后，学生本人须及时到学院（书院）学工部门销假。 

4.其他办理须知 

如同一事由需要同时办理两种或三种请假事宜，请同时勾选并填写相关内容；需院领导审批的，请按前述规定提请有关领

导共同审批。请病假应当持有校医院或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原件。如遇突发急病等不可抗力特殊情况、不能本人事先请

假，应及时委托他人代办或持相关证明补办。未按要求办理请假手续或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不参加教学活动、在教学周（不含

国际小学期）内擅自离校的，将按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理。 

学院（书院）意见 
（请按照事由管理权限至学工部门或教务部门办理） 

 

 

 

 

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教务处意见 
（仅本科生教学活动请假一周以上时填写） 

研究生院意见 
（仅研究生教学活动请假一周以上时填写） 

 

 

 

 

主管领导签字（加盖公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主管领导签字（加盖公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销假情况（须本人至学院（书院）相关部门办理）： 

本人签字：  

年   月   日 


